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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某钢结构公司 被告：某国际中心 2001年11月4日，原告江

苏某钢结构公司与被告某国际中心签订钢结构材料买卖合同

，约定：被告向原告购买楼层钢板，单价包干，结算总价按

依法审定的楼面面积×相应单价计算；合同第八条约定：每

月25日卖方按实际验收的材料数量报买方审定，次月8日前买

方按审定的材料数量的材料费的50%向卖方支付货款，待楼

层钢板单项工程分A、B、C区域，分别浇灌钢筋砼养护完成

并结算依法审定后十天内付至95%，预留5%作质保金，保修

期（一年）满后确无卖方所供材料引起的质量问题，买方在

十天内一次返还。合同还约定：如逾期付款，违约金按应付

价款每日之千分之二计算。 该楼层板所用于的某国际会展中

心工程2002年9月即已投入使用，2003年和2004年被告两次向

原告发函，表示：2002年下半年以来因为资金困难拖欠付款

而致歉，同时，表明被告已正在加紧进行审计工作。 2004年2

月24日，原告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支付货款284万，并要求被

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247万元。 对本案付款条件是否成就有

两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无须审计，本案约定的付款

条件已满足，被告应按合同约定付款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

；第二种观点认为尚未审计，本案约定的付款条件未满足，

被告不应支付款项给原告。 作者的观点 合同是需要通过一定

的用语表达其内容，而缔约当事人对某个条款和用语可能会

产生不同的理解和认识，于是争议由此发生。我们认为本案



的争议焦点是：如何正确理解合同第8条约定“依法审定”中

的“审定”。 原告认为法律没有直接规定审定的含义，本合

同双方约定的意思是对供货数量进行核对，不需要进行审计

；而被告认为“审定”就是指要进行审计，因此，在审计结

果未出来之前，付款条件尚未满足。 《合同法》第125条规定

：当事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

、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

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 本案中，从合同所使用的词句

上讲，合同用的词是“审定”，从词句表面看，该词句与审

计虽只差一字，但一字之差却具有明显的不同。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规定，审计是国家审计机关对

与本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直接发生预算缴款、拨款关系的机

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等，依法进行审计监督。本案中，原被告

之间是平等权利义务关系，在主体上不符合审计法的规定。

而对于“审定”，法律没有明确规定。 从合同的有关条款来

看，合同第8条中共有三处用到“审定”一词。具体为：货到

现场并通过验收后按月支付，即每月25日乙方按实际验收的

材料数量报甲方审定，次月8日前甲方按审定的材料数量的材

料费的50%向乙方支付货款。待楼层钢板单项工程分A、B

、C区域，分别浇灌钢筋砼养护完成并结算依法审定后十天

内付至95%。事实上，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每月的审定工

作已有审定结果，且买方在审定后也已经支付了每月到货材

料费的50%，这些事实就证明了审定是对数量核对的意思，

而非审计。 从合同的交易习惯来讲，买卖合同中，对单价包

干的合同，仅存在数量核对的问题，因此，这是个简单的数

学计算，并不需要像建设工程中的造价一样，因为涉及到专



业比较复杂，需要进行国家审计或专业审价。 从合同的目的

来讲，卖方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得到楼层板，买方的合同目的

是为了得到货款；该楼层板所用于的某国际中心工程2002年9

月即已投入使用，然而，被告却一直以审计还没有结果为由

，拖延付款，导致原告的合同目的一直无法得到实现。 从诚

实信用原则来讲，2003年和2004年被告两次向原告发函表示

：2002年下半年以来，因为资金困难拖欠付款而致歉。因此

，可以得出被告未付款的真正原因是其资金紧张，并非所谓

审计的理由，被告对“审定”的解释不符合诚信原则。 综上

所述，本案中对“审定”的解释，应为双方对楼层板数量的

核对，不应解释为审计。因此，原告要求的款项付款条件已

满足，并且，被告还应按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 最终法院判

决支持原告请求，钢结构款无须审计，被告逾期付款应承担

违约责任。该判决完全支持了原告关于本金三百万和违约金

六百多万的请求。该判决已生效，并已得到有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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